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32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黃 良 龍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王 炳 梁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以 敦 律 師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蕭 仰 歸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鄭 雅 萍  09

        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蕭 仰 歸 律 師  12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違 反 銀 行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  13

        0 年 12月 9 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6 年 度 金 上 重 更 � 字 第 14號 ，  14

       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3 年 度 偵 字 第 11066 號 ） ， 提  15

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7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9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黃 良 龍 、 鄭 雅 萍 （ 下 稱 上 訴 人 2 人 ）  20

            有 其 犯 罪 事 實 欄 （ 下 稱 事 實 ） 所 載 之 違 反 銀 行 法 犯 行 ， 因 而  21

           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上 訴 人 2 人 部 分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黃 良 龍  22

            共 同 犯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第 1 項 後 段 之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 23

            務 ， 因 犯 罪 獲 取 之 財 物 達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 億 元 以 上 罪 ， 處  24

            有 期 徒 刑 7 年 2 月 ， 並 諭 知 相 關 沒 收 ； 另 論 鄭 雅 萍 共 同 犯 銀  25

            行 法 第 125 條 第 1 項 前 段 之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罪 ， 經  26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後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8 月 ，  27

            緩 刑 3 年 ， 並 應 於 判 決 確 定 後 2 年 內 ， 向 公 庫 支 付 30萬 元 。  28

            固 非 無 見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30

        � 、 銀 行 法 對 於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（ 簡 稱 「 地 下 匯 兌 」 或  31

            「 地 下 通 匯 」 ） 僅 於 本 法 第 29條 第 1 項 規 定 非 銀 行 不 得 辦 理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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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， 如 有 違 反 則 依 同 法 第 125 條 規 定 論 以 刑 責  01

            。 惟 對 於 何 謂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則 並 無 明 文 定 義 ， 主 要 係 依 循 財  02

            政 部 民 國 85年 9 月 4 日 台 融 局 � 字 第 00000000號 函 認 「 行 為  03

            人 不 經 由 現 金 之 輸 送 ， 而 藉 與 在 他 地 之 分 支 機 構 或 特 定 人 間  04

            之 資 金 清 算 ， 經 常 為 其 客 戶 辦 理 異 地 間 款 項 之 收 付 ， 以 清 理  05

            客 戶 與 第 三 人 間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或 完 成 資 金 轉 移 之 行 為 」 為 解  06

            釋 。 然 隨 著 網 際 網 路 及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崛 起 ， 面 臨 數 位 時 代 及  07

            電 子 商 務 帶 來 之 無 限 商 機 ， 無 論 企 業 主 或 消 費 者 在 追 求 更 迅  08

            速 、 更 便 利 之 生 活 時 ， 傳 統 之 現 金 交 易 顯 已 無 法 滿 足 需 求 。  09

            各 種 創 新 之 支 付 方 式 因 應 而 生 ， 使 支 付 程 序 化 繁 為 簡 ， 從 早  10

            期 實 體 之 郵 局 劃 撥 、 匯 款 、 自 動 櫃 員 機 轉 帳 、 超 商 代 收 、 線  11

            上 刷 卡 ， 進 化 到 現 代 虛 擬 之 電 子 式 儲 值 預 付 、 第 三 方 支 付 系  12

            統 等 ， 而 上 述 各 種 新 、 舊 之 支 付 方 式 ， 其 共 通 點 均 非 透 過 現  13

            金 輸 送 為 媒 介 獲 取 商 品 、 服 務 或 清 償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。 時 至 今  14

            日 ， 由 於 各 種 電 子 商 務 盛 行 ， 結 合 交 易 之 「 商 流 」 、 配 送 之  15

            「 物 流 」 及 支 付 之 「 金 流 」 等 流 通 系 統 ， 統 括 從 訂 購 、 支 付  16

            、 驗 貨 、 運 輸 至 完 成 交 貨 等 「 一 條 鞭 」 服 務 ， 不 僅 節 省 交 易  17

            成 本 ， 並 能 提 升 時 效 性 及 擴 展 商 機 ， 創 造 企 業 主 與 消 費 者 雙  18

            贏 之 局 面 。 倘 若 仍 堅 守 前 揭 財 政 部 對 於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之 陳 舊  19

            解 釋 ， 認 上 述 流 通 系 統 只 要 其 中 1 個 環 節 係 透 過 中 介 者 以 非  20

            現 金 之 輸 送 而 完 成 異 地 間 之 資 金 移 轉 ， 即 概 論 屬 銀 行 法 禁 止  21

            匯 兌 業 務 之 範 疇 ， 自 與 現 實 脫 節 ， 有 再 檢 討 之 必 要 。 衡 諸 銀  22

            行 法 最 初 所 以 禁 絕 地 下 匯 兌 之 背 景 ， 無 非 係 為 防 止 非 法 資 金  23

            經 由 洗 錢 方 式 以 地 下 通 匯 移 出 境 外 ， 因 而 規 避 賦 稅 、 隱 匿 資  24

            產 ， 甚 而 因 此 資 助 恐 怖 組 織 或 敵 對 勢 力 ， 且 因 匿 名 追 查 不 易  25

            ， 不 但 嚴 重 影 響 金 融 秩 序 ， 更 直 接 損 害 國 家 財 政 、 稅 收 及 安  26

            全 。 但 鑑 於 相 關 之 金 融 、 外 匯 、 洗 錢 、 消 費 者 保 護 、 實 名 制  27

            、 電 子 支 付 及 國 家 安 全 等 防 範 機 制 已 逐 漸 建 立 完 備 ， 政 府 並  28

            積 極 與 國 際 上 各 種 打 擊 金 融 犯 罪 、 洗 錢 或 反 恐 等 組 織 合 作 ，  29

            且 以 制 定 國 內 法 方 式 與 相 關 國 際 公 約 相 互 接 軌 ， 已 能 有 效 控  30

            管 異 地 間 資 金 移 轉 之 風 險 ， 實 無 再 對 「 匯 兌 行 為 」 採 取 以 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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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最 廣 義 之 定 義 ， 宜 為 適 度 調 整 。 況 依 新 修 正 之 「 電 子 支 付 機  01

            構 管 理 條 例 」 （ 104 年 2 月 4 日 制 定 公 布 ， 同 年 5 月 3 日 施  02

            行 ， 於 109 年 12月 25日 全 文 修 正 ， 110 年 1 月 27日 公 布 ， 同  03

            年 7 月 1 日 施 行 ） 為 例 ， 其 第 4條 第 1項 即 規 定 電 子 支 付 機 構  04

            可 經 營 包 括 代 理 收 付 實 質 交 易 款 項 （ 下 稱 代 理 收 付 ） 、 收 受  05

            儲 值 款 項 、 辦 理 國 內 外 小 額 匯 兌 及 辦 理 與 前 3 款 業 務 有 關 之  06

            買 賣 外 國 貨 幣 及 大 陸 地 區 、 香 港 或 澳 門 發 行 之 貨 幣 （ 以 下 合  07

            稱 外 幣 ） 等 業 務 。 而 其 中 第 3 條 第 6 款 及 第 8 款 更 對 「 代 理  08

            收 付 」 定 義 指 接 受 付 款 方 基 於 實 質 交 易 所 移 轉 之 款 項 ， 並 經  09

            一 定 條 件 成 就 、 一 定 期 間 屆 至 或 付 款 方 指 示 後 ， 將 該 實 質 交  10

            易 之 款 項 移 轉 予 收 款 方 之 業 務 ； 另 就 「 辦 理 國 內 外 小 額 匯 兌  11

            」 定 義 指 依 付 款 方 非 基 於 實 質 交 易 之 支 付 指 示 ， 利 用 電 子 支  12

            付 帳 戶 或 儲 值 卡 進 行 一 定 金 額 以 下 款 項 移 轉 之 業 務 。 已 然 對  13

            於 何 謂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及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等 基 本 概 念 ， 以 是 否 係  14

            「 基 於 實 質 交 易 」 作 出 區 別 （ 另 110 年 6 月 30日 公 布 ， 同 年  15

            7 月 1 日 施 行 之 「 外 籍 移 工 國 外 小 額 匯 兌 業 務 管 理 辦 法 」 第  16

           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亦 有 相 同 定 義 ） 。 換 言 之 ， 所 稱 之 「 代 理  17

            收 付 」 ， 原 則 上 係 指 有 特 定 之 交 易 目 的 ， 須 基 於 一 定 之 原 因  18

            事 實 而 發 動 ， 即 買 賣 雙 方 係 以 實 際 商 品 或 服 務 為 交 易 基 礎 ，  19

            由 中 介 者 本 此 基 礎 而 為 代 收 轉 付 之 資 金 移 轉 ， 以 與 所 謂 「 匯  20

            兌 」 行 為 ， 基 本 上 係 不 問 原 因 事 實 ， 具 無 因 性 為 區 別 。 準 此  21

            ， 與 電 子 支 付 上 開 概 念 相 同 之 銀 行 法 ， 本 就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及  22

            「 國 內 外 匯 兌 」 ， 設 定 為 不 同 業 務 （ 參 見 銀 行 法 第 3 條 第 10  23

            款 、 第 14款 ） ， 且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亦 非 專 屬 銀 行 經 營 之 業 務 （  24

            參 照 銀 行 法 第 29條 第 1 項 ） ， 非 銀 行 業 者 亦 可 提 供 代 理 收 付  25

            之 服 務 ， 不 受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處 罰 ， 而 應 屬 一 般 商 業 交 易 支  26

            付 形 態 ， 回 歸 由 經 濟 部 依 現 有 之 機 制 管 理 即 可 （ 參 見 電 子 支  27

            付 機 構 管 理 條 例 於 104 年 2 月 4 日 制 定 公 布 時 之 第 3 條 立 法  28

            理 由 � 及 � 之 說 明 ） 。 銀 行 法 對 於 何 謂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既 無 同  29

            法 第 29條 因 實 例 的 累 積 ， 衍 生 「 視 為 收 受 存 款 」 之 相 類 定 義  30

            ， 顯 然 對 於 相 對 單 純 何 為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或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， 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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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得 區 別 ， 自 得 以 前 開 關 於 電 子 支 付 之 區 分 做 為 借 鏡 及 基 礎 ，  01

            不 能 一 有 代 理 收 付 行 為 即 認 屬 銀 行 法 或 其 他 相 關 法 律 之 匯 兌  02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否 則 即 有 不 當 擴 張 銀 行 專 屬 業 務 範 疇 之 嫌 ， 影 響 非 銀  03

            行 業 者 之 權 益 甚 鉅 。 則 關 於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及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之  04

            概 念 相 關 法 律 既 已 明 確 定 義 ， 適 用 於 銀 行 法 時 ， 自 應 與 時 俱  05

            進 ， 若 再 以 財 政 部 前 揭 過 時 函 釋 內 容 判 定 行 為 人 是 否 經 營 匯  06

            兌 業 務 ， 未 免 失 之 過 寬 ， 動 輒 得 咎 ， 與 刑 法 上 之 罪 刑 法 定 及  07

            謙 抑 原 則 自 相 違 背 ， 不 得 不 慎 。 本 件 依 原 判 決 事 實 及 理 由 之  08

            認 定 ， 黃 良 龍 為 勝 超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勝 超 公 司 ） 負 責 人  09

            ， 主 要 係 經 營 鞋 業 買 賣 及 兩 岸 託 運 之 業 務 ， 在 大 陸 地 區 廣 州  10

            市 設 有 託 運 貨 物 回 臺 之 服 務 處 所 即 勝 超 貨 運 行 （ 原 判 決 記 載  11

            為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， 惟 實 際 係 商 號 或 公 司 組 織 不 明 ） ， 鄭 雅 萍  12

            則 係 黃 良 龍 之 配 偶 。 上 訴 人 2 人 均 明 知 其 等 非 銀 行 業 者 ， 不  13

            得 辦 理 兩 岸 匯 兌 業 務 ， 黃 良 龍 竟 自 96年 3 月 間 起 至 102 年  4  14

            月 間 止 ， 鄭 雅 萍 則 自 96年 3 月 26日 起 至 同 年 5 月 16日 止 ， 與  15

            綽 號 「 小 江 」 （ 姓 名 不 詳 之 成 年 男 子 ） 、 黃 侯 芳 美 （ 原 判 決  16

            誤 載 為 黃 候 芳 美 ） 共 同 基 於 非 法 辦 理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間  17

            新 臺 幣 與 人 民 幣 匯 兌 業 務 之 集 合 犯 意 聯 絡 ， 由 黃 良 龍 僱 用 不  18

            知 情 之 葉 志 明 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張 懷 娣 （ 音 譯 ） 等 人 在 大 陸 勝  19

            超 公 司 工 作 ， 利 用 勝 超 公 司 與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經 營 兩 岸 託 運 業  20

            務 之 機 會 ， 與 「 小 江 」 共 同 經 營 兩 岸 地 下 匯 兌 業 務 （ 見 原 判  21

            決 第 2 頁 第 1 至 19列 ） 。 其 模 式 ， 依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附 表  22

            ） 一 、 二 之 匯 款 人 李 秋 男 、 林 育 輝 、 詹 春 霞 、 王 福 成 、 郭 珮  23

            甄 、 何 明 忠 、 蔡 念 儀 、 邱 毅 榮 及 周 文 冠 （ 下 稱 李 秋 男 等 人 ）  24

            於 偵 、 審 中 之 證 詞 ， 其 等 因 與 勝 超 公 司 有 貨 運 業 務 往 來 ， 而  25

            於 在 大 陸 地 區 購 買 鞋 品 等 貨 物 ， 若 有 付 款 予 大 陸 地 區 廠 商 之  26

            需 求 時 ， 可 將 新 臺 幣 匯 入 如 附 表 一 、 二 之 帳 戶 ， 經 大 陸 勝 超  27

            公 司 員 工 確 認 後 ， 再 由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以 等 值 之 人 民 幣 交 付 予  28

            大 陸 地 區 之 賣 家 廠 商 ， 黃 良 龍 藉 此 得 賺 取 相 當 於 提 升 大 陸 勝  29

            超 公 司 （ 實 係 勝 超 貨 運 行 ） 託 運 業 務 量 及 競 爭 力 之 利 潤 76萬  30

            1,316 元 等 情 。 倘 若 無 訛 ， 上 訴 人 2 人 似 為 增 加 公 司 業 績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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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兼 為 李 秋 男 等 人 代 為 付 款 予 大 陸 地 區 賣 家 ， 則 李 秋 男 等 人 與  01

            各 大 陸 地 區 廠 商 間 ， 若 確 有 實 質 買 賣 交 易 關 係 ， 則 上 訴 人  2  02

            人 於 託 運 之 餘 ， 為 李 秋 男 等 人 代 收 、 付 款 等 行 為 是 否 即 屬 「  03

            地 下 匯 兌 」 或 僅 為 「 代 理 收 付 」 ？ 此 等 結 合 電 子 商 務 「 商 流  04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物 流 」 及 「 金 流 」 附 隨 衍 生 之 代 為 支 付 貨 款 行 為 ， 是  05

            否 一 有 異 地 間 不 同 貨 幣 之 清 算 行 為 ， 即 得 謂 為 「 匯 兌 業 務 」  06

            ？ 原 審 未 詳 予 釐 清 或 再 請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重 新 詮 釋 ， 即 遽 認 上  07

            訴 人 2人 成 立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罪 ， 自 嫌 速 斷 。  08

        � 、 審 理 事 實 之 法 院 ， 對 於 論 罪 科 刑 之 證 據 ， 如 何 本 於 經 驗 法 則  09

            及 論 理 法 則 判 斷 其 證 據 價 值 及 證 明 力 ， 以 定 取 捨 暨 所 形 成 之  10

            心 證 ， 均 應 於 判 決 內 闡 析 論 敘 ， 否 則 即 屬 判 決 不 載 理 由 ， 其  11

            判 決 為 當 然 違 背 法 令 。 本 件 原 審 以 證 人 李 秋 男 於 其 前 審 時 曾  12

            供 述 委 託 勝 超 公 司 運 貨 回 臺 之 運 費 係 採 月 結 等 語 ， 故 認 如 附  13

            表 一 備 註 欄 所 示 5 筆 款 項 ， 顯 屬 月 結 以 外 之 匯 款 （ 即 代 付 貨  14

            款 ） ， 並 非 運 費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11頁 第 7 至 12列 ） 等 情 ， 惟 依  15

            證 人 李 秋 男 該 次 審 判 期 日 之 證 詞 ， 除 說 明 支 付 予 勝 超 公 司 之  16

            運 費 為 月 結 等 語 外 （ 見 原 審 上 訴 卷 � 第 17頁 ） ， 並 未 說 明 究  17

            係 於 月 初 、 月 中 或 月 底 結 算 及 其 計 算 方 式 ， 原 審 僅 憑 證 人 李  18

            秋 男 分 別 於 96年 1 月 30日 、 3 月 1 日 、 26日 、 4 月 2 日 、 12  19

            日 、 20日 、 30日 、 5 月 8 日 、 16日 、 23日 、 6 月 29日 、 7 月  20

            30日 、 8 月 30日 、 9 月 28日 、 11月 2 日 、 30日 及 12月 28日 共  21

            17次 匯 款 紀 錄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10頁 第 23列 至 第 11頁 第 5 列 ） ，  22

            自 行 排 列 ， 即 認 其 中 96年 3 月 26日 、 4 月 12日 、 20日 、 5 月  23

            8 日 、 16日 等 5 筆 匯 款 必 為 勝 超 公 司 代 付 之 貨 款 ， 以 96年  4  24

            月 為 例 ， 該 月 共 匯 款 4 次 ， 何 以 僅 認 其 中 2 次 並 非 運 費 ？ 其  25

            判 定 標 準 及 依 憑 為 何 ？ 未 見 原 判 決 予 以 說 明 。 又 包 括 附 表 一  26

            、 二 在 內 之 各 筆 匯 款 ， 依 證 人 李 秋 男 等 人 之 證 言 ， 除 均 稱 有  27

            委 請 勝 超 公 司 代 為 支 付 貨 款 外 ， 並 均 委 託 該 公 司 運 送 回 臺 之  28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甚 而 說 明 有 時 貨 款 係 與 運 費 同 時 匯 入 附 表 二 之 帳 戶 （  29

            見 原 判 決 第 10頁 第 5 至 8 列 、 第 13頁 第 5 至 6 列 、 第 14頁 第  30

            5 至 6 、 17至 18列 、 第 15頁 第 31列 至 第 16頁 第 2 列 、 第 16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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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12至 13列 、 第 17頁 第 4 至 5 列 、 第 18頁 第 12至 13、 22至 23  01

            列 ） 等 語 ， 而 除 李 秋 男 等 人 之 證 詞 外 ， 所 援 用 之 證 據 亦 只 有  02

            卷 附 之 匯 款 紀 錄 及 勝 超 公 司 之 營 業 項 目 資 訊 等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 03

            10頁 第 23列 、 第 19頁 第 17至 21列 ） ， 未 見 相 關 之 買 賣 或 運 送  04

            資 料 ， 則 原 審 又 如 何 認 定 如 附 表 一 、 二 所 示 各 筆 匯 款 ， 均 屬  05

            勝 超 公 司 代 付 之 貨 款 ， 而 其 中 全 無 運 費 ？ 此 攸 關 上 訴 人 2 人  06

            倘 成 立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之 罪 ， 其 等 犯 罪 獲 取 之 財 物 或 財 產 上  07

            利 益 ， 有 無 達 1 億 元 以 上 之 認 定 ， 原 審 未 予 釐 清 ， 即 認 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2 人 分 別 成 立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前 、 後 段 之 罪 ， 難 謂 與 經 驗  09

            法 則 及 論 理 法 則 無 違 ， 並 有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及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 10

            。  11

        � 、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關 於 處 罰 非 銀 行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犯  12

            行 之 犯 罪 主 體 ， 係 將 個 人 犯 之 者 與 法 人 犯 之 者 ， 併 列 規 定 其  13

            處 罰 ； 祇 是 法 人 犯 之 者 ， 法 律 本 乎 轉 嫁 處 罰 之 法 理 ， 於 同 條  14

            第 3 項 明 文 規 定 「 法 人 犯 前 2 項 之 罪 者 ， 處 罰 其 行 為 負 責 人  15

            。 」 質 言 之 ， 倘 若 非 銀 行 而 違 反 不 得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規  16

            定 之 行 為 人 ， 係 自 然 人 者 ， 自 應 以 該 行 為 人 （ 即 自 然 人 ） 為  17

            犯 罪 主 體 ； 反 之 ， 如 係 法 人 犯 之 者 ， 其 犯 罪 主 體 應 為 該 法 人  18

            ， 但 依 轉 嫁 處 罰 法 理 而 處 罰 其 行 為 負 責 人 。 因 此 ， 凡 參 與 非  19

            銀 行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之 法 人 負 責 人 ， 固 應 論 以 銀 行  20

            法 第 125 條 第 1 項 之 罪 責 ， 而 知 情 承 辦 或 參 與 其 業 務 之 法 人  21

            職 員 或 他 人 ， 苟 與 法 人 之 負 責 人 有 犯 意 聯 絡 或 行 為 分 擔 ， 即  22

            應 依 刑 法 第 31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論 以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第 1 項 之  23

            共 同 正 犯 。 如 前 所 述 ， 原 判 決 認 負 責 為 李 秋 男 等 人 支 付 買 賣  24

            價 款 及 兩 岸 託 運 業 務 者 ， 為 勝 超 公 司 或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， 甚 而  25

            載 明 黃 良 龍 藉 此 得 賺 取 相 當 於 提 升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託 運 業 務 量  26

            及 競 爭 力 之 利 潤 等 語 。 則 本 件 若 屬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 27

            ， 其 犯 罪 主 體 ， 究 係 上 訴 人 2 人 、 勝 超 公 司 或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 28

            ？ 又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究 係 勝 超 公 司 之 分 支 機 構 ， 或 屬 獨 立 商 號  29

            性 質 ？ 此 攸 關 原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正 確 與 否 ， 暨 若 有 犯 罪 所 得 之  30

            歸 屬 及 沒 收 對 象 ， 原 審 亦 未 究 明 ， 即 認 上 開 提 昇 大 陸 勝 超 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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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司 競 爭 力 及 業 務 量 等 利 潤 為 黃 良 龍 犯 罪 所 得 ， 並 對 其 諭 知 相  01

            關 沒 收 ， 難 謂 適 法 。  02

        � 、 犯 罪 所 得 及 追 徵 之 範 圍 與 價 額 ， 認 定 顯 有 困 難 者 ， 得 以 估 算  03

            認 定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之 2 第 1 項 前 段 定 明 文 。 又 該 項 「 估 算  04

            」 依 立 法 說 明 ， 固 不 適 用 嚴 格 證 明 法 則 ， 僅 須 自 由 證 明 為 已  05

            足 。 惟 估 算 是 在 欠 缺 更 好 調 查 可 能 性 下 之 替 代 手 段 ， 只 有 在  06

            不 法 所 得 之 範 圍 與 價 額 認 定 顯 有 困 難 時 ， 始 得 以 估 算 （ 至 於  07

            有 無 犯 罪 所 得 ， 則 不 包 括 在 內 ） 。 若 是 認 定 上 非 顯 有 困 難 時  08

            ， 原 則 上 法 院 必 須 先 善 盡 顯 而 易 見 之 調 查 可 能 性 與 證 據 方 法  09

            等 義 務 ， 之 後 若 仍 無 法 確 定 沒 收 之 範 圍 與 價 額 時 ， 始 能 援 用  10

            估 算 之 規 定 。 法 院 若 未 盡 合 理 調 查 及 依 憑 相 當 證 據 ， 即 遽 採  11

            單 方 、 片 面 說 法 ， 進 而 認 定 沒 收 之 範 圍 與 價 額 ， 顯 然 未 依 職  12

            權 調 查 、 審 認 ， 即 非 適 法 。 又 以 估 算 認 定 者 ， 並 應 於 判 決 說  13

            明 其 有 如 何 認 定 顯 有 困 難 之 情 形 及 為 如 何 估 算 之 理 由 。 本 件  14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黃 良 龍 犯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罪 關 於 犯 罪 所 得  15

            之 認 定 ， 於 理 由 五 、 � 內 係 說 明 ： 黃 良 龍 於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詢  16

            問 時 供 稱 ： 幫 忙 臺 灣 客 戶 支 付 貨 款 給 大 陸 廠 商 ， 是 為 了 賺 取  17

            運 輸 費 用 及 其 他 代 辦 進 口 的 服 務 費 等 語 （ 見 調 查 卷 第 3 頁 ）  18

            ， 足 認 黃 良 龍 所 為 上 揭 非 法 辦 理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犯 行 ， 大 陸  19

            勝 超 公 司 因 為 臺 灣 客 戶 同 時 提 供 送 貨 回 臺 及 代 付 貨 款 之 便 利  20

            服 務 ， 而 提 高 業 務 量 及 競 爭 力 ， 確 獲 得 財 產 上 利 益 ， 但 獲 利  21

            金 額 不 詳 。 又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， 實 係 黃 良 龍 在 大 陸 地 區 廣 州 市  22

            開 設 之 勝 超 貨 運 行 ， 黃 良 龍 為 實 際 經 營 者 ， 自 應 就 黃 良 龍 上  23

            揭 犯 行 獲 得 之 財 產 上 利 益 對 其 宣 告 沒 收 。 而 依 新 修 正 刑 法 第  24

            38條 之 2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前 條 犯 罪 所 得 及 追 徵 之 範 圍 與 價 額  25

            ， 認 定 顯 有 困 難 時 ， 得 以 估 算 認 定 之 。 」 參 酌 同 案 被 告 即 共  26

            犯 黃 侯 芳 美 犯 罪 所 得 之 計 算 標 準 ， 即 每 經 手 1 萬 元 人 民 幣 收  27

            取 200 元 之 手 續 費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� 第 35頁 ） 估 算 ， 則 依 其 非  28

            法 辦 理 匯 兌 業 務 所 收 取 之 總 額 即 附 表 一 、 二 之 合 計 金 額 新 臺  29

            幣 1 億 9,040 萬 5,502 元 ， 以 新 臺 幣 兌 換 人 民 幣 比 例 5 比  1  30

            為 計 ， 其 犯 罪 所 得 估 算 為 76萬 1,622 元 等 語 。 估 不 論 本 件 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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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罪 所 得 之 歸 屬 ， 究 係 黃 良 龍 、 勝 超 公 司 或 大 陸 勝 超 公 司 ， 原  01

            審 尚 未 釐 清 ， 已 如 前 述 。 縱 依 黃 良 龍 前 述 幫 忙 客 戶 支 付 貨 款  02

            給 大 陸 廠 商 ， 是 為 賺 取 運 輸 費 及 其 他 代 辦 進 口 服 務 費 等 語 ，  03

            此 項 費 用 多 寡 ， 並 非 難 以 或 不 能 調 查 ， 其 未 盡 調 查 義 務 ， 已  04

            非 適 法 ； 又 空 泛 稱 黃 良 龍 此 舉 「 提 高 業 務 量 及 競 爭 力 ， 確 獲  05

            得 財 產 上 利 益 」 ， 非 但 理 由 前 後 矛 盾 。 且 以 與 上 訴 人 2 人 經  06

            營 及 獲 利 模 式 顯 然 不 同 之 共 犯 黃 侯 芳 美 犯 罪 所 得 之 計 算 標 準  07

            ， 預 估 黃 良 龍 之 犯 罪 所 得 （ 按 黃 候 芳 美 係 提 供 附 表 二 之 帳 戶  08

            作 為 匯 款 之 用 ， 而 從 中 賺 取 手 續 費 ） ， 亦 與 經 驗 及 論 理 法 則  09

            有 違 。  10

        � 、 犯 銀 行 法 第 125 條 、 第 125 條 之 2 或 第 125 條 之 3 之 罪 ， 在  11

            偵 查 中 自 白 ， 如 自 動 繳 交 全 部 犯 罪 所 得 者 ， 減 輕 其 刑 ， 同 法  12

            第 125 條 之 4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依 原 判 決 理 由 二 、 � 、 � 及 �  13

            、 � 之 記 載 ， 上 訴 人 2 人 於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調 查 時 ， 對 於 分 別  14

            利 用 附 表 一 、 二 之 帳 戶 幫 忙 李 秋 男 等 人 支 付 其 等 大 陸 地 區 廠  15

            商 貨 款 、 運 費 或 收 取 服 務 費 等 情 之 客 觀 事 實 ， 似 均 自 白 肯 認  16

            ， 僅 在 辯 稱 並 無 違 法 經 營 國 內 外 匯 兌 業 務 。 倘 若 無 訛 ， 原 判  17

            決 已 明 白 認 定 鄭 雅 萍 於 本 件 並 無 犯 罪 所 得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4頁  18

            第 10至 13列 ） ； 又 倘 本 件 縱 有 犯 罪 所 得 ， 惟 若 非 黃 良 龍 個 人  19

            取 得 時 ， 上 訴 人 2 人 有 無 上 開 第 125 條 之 4 減 輕 其 刑 寬 典 之  20

            適 用 ？ 此 攸 關 上 訴 人 2 人 利 益 有 重 大 關 係 之 事 項 ， 原 審 未 予  21

            查 明 ， 亦 有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。  22

        � 、 以 上 或 係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，  23

            因 第 三 審 法 院 應 以 第 二 審 判 決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為 判 決 基 礎 ， 刑  24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394 條 第 1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判 決 上 述 之 違 背  25

            法 令 ，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無 可 據 以 為 裁 判 ， 仍 應 將 原  26

           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原 審 院 更 為 審 判 。 又 本 案 自 104 年 2 月 3 日  27

            繫 屬 第 一 審 起 ， 迄 今 己 逾 7 年 ， 於 發 回 後 ， 請 注 意 刑 事 妥 適  28

            審 判 法 第 7條 相 關 規 定 ， 附 此 說 明 。  2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 條 、 第 401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1    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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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林   立   華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瑞   斌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  敏   慧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  麗   珠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謝   靜   恒  0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5    日 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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